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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0912 

一、 「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自行核對表」教你看懂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 

二、 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 105年 9月 1日至 105年 9月 30日止，

不得申請延期。 

三、 公司無正當理由提前支付機械設備款，遭設算利息收入課稅。 

四、 申辦國稅業務免附戶籍謄本。 

五、 非自住房屋之租賃所得，應如何申報。 

六、 納稅義務人如繳納現金有困難時，得就現金繳納不足部分申請以繼承未上巿股

票抵繳遺產稅。 

七、 問答／講演費可限額免稅 授課費屬薪資所得。 

八、 提供資金幫助子女繳納貸款，屬贈與行為。 

九、 逾期申報…加徵怠報金。 

十、 辦理遺產繼承之分割登記，不須課徵贈與稅。 

十一、 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限內，可透過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上傳附件資

料。 

十二、 營利事業應於 105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額。 

十三、 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中山通訊 105-0912 

2 

 

 

一、「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自行核對表」教你看懂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表示，自 105年 1月 8日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規定生效後，

接獲不少民眾對於申請條件、如何申請、需備文件等申辦程序之洽詢電話。 

為解決民眾疑慮，南區國稅局提供「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 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自行

核對表」供民眾自行審視，有興趣的民眾可自行於本局網站首頁

(http://www.ntbsa.gov.tw)\服務園地\申辦書表\一次告知單項下下載運用或就近向

南區國稅局各分局、稽徵所索取。符合申請條件之民眾於委由新車經銷商、產製廠商

或進口商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減徵退還貨物稅後，可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務資訊

/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新車貨物稅作業專區/消費者進度查詢，查詢申辦案件

進度。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個人消費者取得該筆定額核退之貨物稅，核屬政府補助性質之其

他所得，以收入之 100%認列成本及必要費用，扣繳義務人免依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3項

規定列單申報；消費者為營利事業時，應列入取得年度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24條規

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新聞稿聯絡人：本分局銷售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5）3621010分機 300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www.ntb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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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 105年 9月 1日至 105年 9月 30日止，

不得申請延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

及扣繳稅額抵減暫繳稅額者，於自行向公庫繳納暫繳稅款後，依所得稅法第 67條得免

辦理暫繳申報；又依所得稅法第 69條規定，獨資、合夥組織亦免辦理暫繳申報及繳納

事宜。 

   同法第 68條亦規定，於 10月 1日以後始繳納暫繳者，應自 10月 2日起至實際繳

納日止，依暫繳稅額按日加計利息；逾 10月 31日仍未辦理暫繳者，稽徵機關應依法

核定暫繳稅額並另加計 1個月之利息，向營利事業發單補徵。 

   該所呼籲營利事業應於限期內完成暫繳申報及繳納，如有任何國稅疑問，歡迎民眾

多加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港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王雅惠 

聯絡電話：05-7820249轉 107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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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無正當理由提前支付機械設備款，遭設算利息收入課稅 

公司的資金必須在與業務有關的範圍內做合理的運用，否則，如將資金借給股東或任

何他人，約定的利息卻偏低，甚至是不收取利息等不合理情形時，將會被設算利息收

入課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3第 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

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

屬年度 1月 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 

該局舉例說明，A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A公司 102年向國外法

人股東購入機械設備，分別於 102年 4月 20日及 8月 23日支付款項折合新臺幣(下

同)9,000萬元及 6,000萬元予該法人股東，該局核對買賣契約發現，A公司於訂約日 4

月 20日應給付首期款項 9,000萬元，剩餘款項 6,000萬元則應於機械設備主要零件離

港後始支付，經查其設備主要零件係於 102年 11月 12日離港，A公司卻提前於 8月

23日給付，亦無法針對提前付款說明正當理由，國稅局認定 A公司係將資金貸與法人

股東，乃按 102年 1月 1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 2.896%設算 8月 23日至 11月 11日期

間之利息收入 38萬餘元。 

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支付之款項，除應與本業及附屬業務營運相關以外，亦應注意

交易合約與支付款項之時間有無相符，以免無法提示具體事由遭國稅局認定為資金貸

與未收取利息情事，而設算利息收入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郭股長 06-2298036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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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辦國稅業務免附戶籍謄本 

南區國稅局表示，為配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附戶籍謄本，民眾洽辦以下 5項國稅業務，

只要以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作為本人身分及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即可，免附戶籍謄

本。 

一、依所得稅法第 72條規定，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申請延期辦理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二、遺產稅申報案件。三、申請遺產稅及贈與稅延期申報。四、

查詢被繼承人財產、所得及死亡前兩年內贈與資料。五、遺產及贈與稅申請實物抵繳

案件。 

該局進一步說明，為提供更便捷之服務，民眾申辦或查詢上述案件，不用再檢附戶籍

謄本作為核驗之依據，國稅局會直接透過機關間電子閘門查調所需之戶籍資料，免除

民眾機關間往返奔波之苦。 

民眾對於上述申辦業務如有任何疑義，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服務科王股長 06-2298010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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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自住房屋之租賃所得，應如何申報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個人不動產有非供自住使用之情形者，應將租賃所得併入當

年度綜合所得稅辦理申報。所稱租賃所得，係指實際租賃收入減去相關合理之必要費

用及損耗後之餘額，其中合理之必要費用及損耗，如房屋折舊、修理費、地價稅、房

屋稅、向金融機構貸款而出租所支付的購屋借款利息及以出租財產為保險標的物所投

保的保險費等，可逐項舉證列報；如不逐項舉證申報，亦可按財政部核定之必要費用

及損耗標準減除。 

以 104年度為例，房屋租賃必要費用及損耗標準為租金收入之 43%，亦即，租賃所得＝

租金收入＊（1－43%），所得人得先行核算兩者扣除之費用金額，再行擇優適用。 

另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提醒，依據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類第 4款規定，將財產借

與他人使用，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應參照當地一般租

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意即，若將房屋無償借與配偶或直系親屬以外

之他人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不論實際上有無收取租金，均須申報租賃所得。但若是

無償提供給配偶或直系親屬以外的個人作住家使用，且已由雙方當事人以外之二人證

明及法院公證，證明確係無償使用，則可免設算房屋租金。 

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如個人出租房屋或是土地，不論租賃

期間所屬年度為何，均應於租金收取年度核實申報課稅，一經查獲短漏報情形，除補

稅外，將併處以所漏稅額 2倍以下罰鍰。 【#331】 

提供單位：鼓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李政鴻 

聯絡電話：（07）5215258＃6667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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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納稅義務人如繳納現金有困難時，得就現金繳納不足部分申請以繼承未上巿

股票抵繳遺產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遺產稅應納稅額在 30萬元以上，且繳納現金有困難時，納稅

人可於繳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遺產中股票來抵繳遺產稅款。 

該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收到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後，應在繳納期限前繳納；若

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得就繳納現金差額部分申請實物抵繳。若

被繼承人遺有未上巿(櫃)股票，且該股票為遺產稅課徵標的物，納稅義務人得於繳納

期限內向國稅局申請以該未上巿(櫃)公司股票抵繳；惟因未上巿(櫃)公司股票，不具

有流通性，屬不易變價之實物，故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條第 4項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46條規定，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股票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

納稅額為限，該股票抵繳之每股單價，以該股票核課遺產稅時之單價計算。 

該局舉例，甲君於 105年 2月 10日往生，繼承人有子女乙君、丙君、丁君等 3人，經

核定全部遺產課徵標的物價值為 2,500萬元，應納遺產稅為 102萬 7,000元，繳納期

間為 105年 8月 11日起至 105年 10月 10日，被繼承人未遺有現金，納稅義務人乙君、

丙君、丁君等 3人因繳納現金確有因難，於 105年 8月 15日申請以遺產中未上巿之 A

公司股票抵繳(以該遺產標的核定價值為 1,000萬元，計 40萬股，每股 25元為例)，

依前開規定，其得抵繳之上限稅額為 410,800元【102萬 7,000元×(1,000萬元／2,500

萬元)】，亦即納稅義務人得主張 A公司 16,432股(即 410,800元／25元)股票抵繳部

分遺產稅。     

（聯絡人：徵收科李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006）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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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講演費可限額免稅 授課費屬薪資所得 

2016-09-12 06:01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嘉義市吳先生問：如何區分講演鐘點費及授課鐘點費？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聘請學者、

專家專題演講所發給之鐘點費，屬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3 款規定之講演

鐘點費，可免納所得稅，但如與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

入全年合計數超過 18 萬元，就超過部分減除必要成本及費用後，應列為「執

行業務所得」申報綜合所得稅。至於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講習會，或其

他類似性質的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則屬於「授課鐘

點費」，為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稱「薪資所得」，所得人必須併入薪

資所得申報；上述授課人員並不以具有教授或教員身分者為限。  

 【2016/09/14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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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供資金幫助子女繳納貸款，屬贈與行為 

台南林小姐來電詢問，其兒子貸款購買房屋並自行繳納貸款，近日因工廠無預警停工，

致無力繳納貸款，由其提供資金幫助兒子繳納，是否須辦理贈與稅申報？ 

南區國稅局表示，該房屋之貸款人為林小姐兒子，林小姐提供資金幫助兒子繳納貸款，

係屬贈與現金與兒子之行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2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每年得自贈

與總額中扣除 220萬元之免稅額，故林小姐在一年內贈與兒子及他人之金額合計若超

過免稅額 220萬時，即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辦理贈與稅申報。 

該局提醒民眾，如有違反上述規定漏未申報者，在未經檢舉或稽徵機關調查前，儘速

向轄區稽徵機關辦理申報，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 黃股長 06-2223111分機 8011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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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逾期申報…加徵怠報金 

2016-09-12 06:01 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台北報導 

財政部指出，契稅申報期限，包括一般移轉、法院拍賣、產權糾紛等案件，

都應該在 30 天內申報，如果未依規定申報，除了應納稅額外，會被加徵應納

稅額 1%怠報金。 

依據規定，契稅申報期限，一般移轉案件，在契約成立日起 30 日內；法院拍

賣案件，為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日起 30 日內；產權糾紛案件，在法院判

決確定日起 30 日內；若是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案件，在政府機關核發

產權移轉證明書日起 30 日內應申報繳納契稅。唯一不同的，新建房屋由承受

人取得使用執照案件，則在核發使用執照日起 60 日內申報契稅。 

契稅為取得不動產產權時，所課徵的租稅，但由於土地已有土增稅，因此主

要以房屋為主。若納稅義務人因房屋的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

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應由取得所有權人申報契稅。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

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執照者，應由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申

報契稅。 

財政部官員表示，民眾取得房屋如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除了應納稅額外，每

超過三日會被加徵應納稅額 1%的怠報金，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但不得超過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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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14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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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辦理遺產繼承之分割登記，不須課徵贈與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繼承人於繳清遺產稅後，持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辦理遺產繼承之分割

登記時，不論繼承人間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國稅局說明，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得憑以確定繼

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中部分繼

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民法並未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多寡，

自無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亦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贈與之問題。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惟如有個別繼承人以本身固有之財產先行墊償被繼承人之生前債

務後，於分割遺產時，未先要求償還其先行墊償款項，因該次繼承而減少自身財產，

且未向其他繼承人求償時，該繼承人顯已免除其他繼承人應就被繼承人債務共同償還

之義務，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1款規定，應核課贈與稅。 

國稅局舉例說明，甲乙丙兄妹三人協議分割遺產，甲分得 500萬元，乙丙各分得 200

萬元，不發生繼承人相互間之贈與，惟乙代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 500萬元，乙未因該

次繼承而增加財產，自身財產反而減少 300萬元，且未向甲丙求償，是乙已免除甲丙

應就被繼承人生前債務共同償還之義務，該減少之財產 300萬元，將視同對甲丙之贈

與。 

該局特別提醒繼承人若有先行墊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時，應就遺產扣除該筆墊償款項

後再行分割，避免因誤解稅法之規定而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胡股長 06-2298041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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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限內，可透過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上傳附件資料 

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只要自 105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完成暫繳網路申報

之營利事業，可透過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上傳附件資料，除可省去送交申報書及相

關附件之程序，又可節省紙張，既省時便利又環保，請多加利用。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暫繳網路申報上傳成功後，須有暫繳稅額申報書收執聯，

才可進行附件上傳，並將其附件資料製作成影像檔(pdf)，再透過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

統之「附件上傳功能」，即可完成。上傳成功之附件資料不再另行配賦收件編號，系

統會自動寄發附件上傳成功或失敗通知郵件至營利事業所留之 e-mail信箱，惟通知上

傳成功之郵件不得作為證明之用，仍應自行列印網路「附件上傳證明文件收執聯」留

存，以資證明。 

營利事業如對於暫繳網路申報之附件上傳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豐原分局營所遺贈稅課許燕婷 

電話：04-25291040轉 110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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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利事業應於 105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額 

公司組織在中華民國有固定場所之營利事業，應於 105年 9月份繳納並申報暫繳稅款。 

    該所進一步說明，依據所得稅法第 67條，「暫繳稅額」係指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然而，公司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第 77條所稱

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個月之營

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

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 

    除此之外，公司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前項暫繳

稅額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該所強調，納稅人如有晶片金融卡及讀卡機，即能夠透過稅務網站，網

址:https://paytax.nat.gov.tw 線上繳稅，或列印繳款書透過電子系統繳納，和使用

現金或支票於當地銀行繳納，如未超過 20,000元，尚可利用便利商店繳納。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相關問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

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沙鹿稽徵所 營所遺贈稅股 林宜純 

聯絡電話：（04）26651351轉 112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s://pay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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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接獲反應，購買商品取得電子發票證明聯之格式五花八

門，究竟為何類發票產生混淆。 

該局說明，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與營業人、非營業人或機關團體者，其證明聯列印格

式為寬度 5.7(±3%)公分、長度 9(±3%)公分(含上下留白長度)，如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

除交易雙方合意，得免另附交易明細外，明細應裁切；如買受人為營業人或經買受人

要求記載統一編號，交易明細不裁切，並應增列申報格式代號。 

該局進一步表示，因應營業人與營業人或機關團體交易實務使用需求，財政部於 104

年 11月 27日台財資字第 1040004308號令修正「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明定機關

團體要求記載買受人統一編號時，除得適用寬度 5.7(±3%)公分 

、長度 9(±3%)公分(含上下留白長度)且交易明細不裁切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外，並

增訂 A4尺寸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寬度 21(±3%)公分(含左右留白寬度)、長度 29.7(±

3%)公分(含上下留白長度)】之格式，以供營業人選擇。 

該局呼籲，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條規定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與「電子發票」，

其格式規範並非相同，請營業人使用正確格式開立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免影響自身權

益。 

（聯絡人：審查四科賴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550） 

更新日期： 105/09/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